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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灾灾民重建家园贷款信用保证业务处理要点 
 

中华民国八十九年三月十七日行政院台八十九内字第○七九四八号函核定 

中华民国八十九年五月四日行政院台八十九内字第一二五三六号函修正 

中华民国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行政院台八十九财字第二一六九一号函修正 

中华民国九十年十一月十三日行政院台九十财字第○六四九二七号函修正 

中华民国九十一年三月十八日行政院台财字第○九一○○一一三九九号函修正 

一、依据 

依行政院八十九年三月十五日台八十九内字第○七五五二号函及九十年度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灾灾后

重建第二期特别预算，由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以下简称重建基金会）及财政部分别捐

赠专款，交由财团法人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以下简称信保基金）分别设置专户运用及管理，特

订定本处理要点（以下简称本要点）。 

二、目的 

（一）协助九二一震灾小区或集合式住宅受灾户依法设立之都市更新团体，取得都市更新贷款，以

加速灾后小区及集合式住宅重建更新。 

（二）协助无法提供足额担保品之九二一震灾弱势灾民，取得重建家园贷款，以加速其重建家园，

安居乐业。 

（三）分担金融机构贷款风险，提高其承贷意愿。 

三、专款来源及保证总额度 

由重建基金会及财政部分别捐赠专款新台币（下同）三十亿元及八亿元，交由信保基金提供信用保

证；信用保证总额度以不超过上开捐赠专款之十倍三百八十亿元为限。专款之净值如有不足以履行

信保基金之保证责任时，由财政部报经行政院同意后编列预算捐助之。本项业务结束时，其资产及

负债由国库概括承受。 

四、信用保证贷款对象 

（一）九二一震灾小区或集合式住宅受灾户依都市更新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设立之都市更新团体。 

（二）无法提供足额担保品之九二一震灾弱势灾民。 

五、信用保证贷款之类别、额度、期限及保证成数 

（一）类别：弱势灾民部分，包括修缮贷款、重建贷款、购屋贷款；都市更新团体部分，为办理经

依法核定发布实施之都市更新事业计划或权利变换计划所需之贷款。 

（二）额度：弱势灾民修缮贷款每户最高一百五十万元，重建及购屋贷款每户最高三百五十万元；

都市更新团体之信用保证贷款额度，以不愿意或不能参与都市更新受灾户原应负担之都市更

新费用为限，并以经依法核定发布实施之都市更新事业计划或权利变换计划核列之金额为准

。 

（三）期限：以承贷金融机构核定之贷款摊还期限为准。但弱势灾民信用保证贷款最长不得超过二

十年；都市更新团体信用保证贷款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四）保证成数：在送保贷款十成范围内，由金融机构视个案需要，自行决定。 

六、金融机构查询作业 

（一）金融机构审理弱势灾民借款人资格及办理贷款作业，应依据中央银行订定之「九二一地震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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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重建家园紧急融资专款之提拨及作业应注意事项」规定办理。 

（二）金融机构办理都市更新团体贷款作业，应查明其有无当地直辖市，县（市）都市更新主管机

关核发之立案证书及经核定发布实施之都市更新事业计划。如以权利变换方式实施者，应要

求其提供权利变换计划。 

（三）金融机构应向信保基金查询借款人无重复申请信用保证后，方得办理贷款；并应于贷款契约

中约定借款人有重复申请者，立即丧失贷款期限利益。 

（四）金融机构移送信保基金保证之贷款，得免征提连带保证人。 

七、移送信用保证程序 

金融机构移送信用保证者，应于拨付贷款后七个营业日内填送「移送信用保证通知单」，通知信保

基金追认保证；保证责任溯自授信日起生效。 

八、保证手续费 

保证手续费依移送信用保证之贷款金额乘以保证成数再乘以年费率千分之三计算，逐年计收，由本

信用保证专款及孳息负担。 

九、信用保证案件逾期之处理 

（一）金融机构应于移送信用保证之贷款，到期未还或视同到期后二个月内通知信保基金。 

（二）贷款到期（含视同到期）借款人未能依约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时，金融机构应即依一般银行催

收作业措施催收。 

十、信用保证责任之履行 

贷款到期（含视同到期）届期满五个月，且金融机构已对债务人依法诉追并取得执行名义者，得检

具相关凭证及催收纪录等数据，向信保基金请求代位清偿。 

十一、代位清偿范围 

（一）信用保证代位清偿之责任范围包含贷款本金、积欠利息、逾期利息及诉讼费用。但逾期利

息最长为六个月。 

（二）信用保证契约应约定金融机构对代位清偿之请求权，以本项保证专户之净值为限，不及于

信保基金其它财产。 

十二、代位求偿权之处理 

经信保基金交付代位清偿款之案件，自代偿之日起，金融机构对债务人之求偿权，转移予信保基

金。信保基金对于代位求偿权之催收、执行及抵押物之处理，得委托送保金融机构继续办理，送

保金融机构不得拒绝；如有收回款项，应按保证成数比率汇还。 

十三、信用保证责任之免除 

金融机构移送信用保证之案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信保基金解除全部或一部之保证责任： 

（一）贷款对象、授信作业未确实依第六点规定办理者，解除全部保证责任。 

（二）重建或购置之不动产达可设定抵押权时，未依约设定抵押权者，解除全部保证责任。 

（三）贷款资金用以收回承贷金融机构原有债权者，按保证金额占送保贷款金额比率解除保证责

任。 

（四）金融机构未依一般催收作业措施催收，或未于信保基金公函所订期限内采取必要之催收措

施，且未于期限内告知未处理之理由，或未经信保基金同意径行涂销对债务人之抵押权或

撤销假扣押、假处分，致影响授信收回者，解除全部保证责任。但金融机构能提出具体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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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经信保基金认可足以核计影响收回数者，仅就影响金额解除保证责任。 

（五）金融机构未于授信拨付后七个营业日内填送「移送信用保证通知单」通知信保基金者，解

除全部保证责任。但有具体理由经信保基金同意者，不在此限。 

十四、呆帐责任之免除 

公营金融机构处理本贷款信用保证业务之各级人员，非由于故意、重大过失或舞弊情事所造成之

逾期放款或呆帐，依审计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免除其一部或全部之损害赔偿责任或予以纠正

之处置；民营金融机构得比照办理。 

十五、本要点之适用 

信保基金及金融机构办理九二一震灾灾民重建家园贷款信用保证业务时，应依本要点之规定办理

；本要点未规定者，适用其它震灾及融资相关法令规定。 

 


